
证券代码：600811� � �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20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关于举办 "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互动平台开通仪

式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通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星

期四）下午 15:00-17:00时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 " 黑龙江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董事、总裁孙明涛先生，董事会秘书邢龙先生，财务副总监党

荣毅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4-020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日前收到控股股

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办理股权质押的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47,

2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11.87%）质押给浙江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商资管 "），为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与浙商资管签订的《浙商聚银 1 号飞马

国际股票收益权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股票收益权买入回购合同》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 "）

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登记公司核准登记之日起至浙商资管向其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249,600,0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62.75%，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额为 47,2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1.87%。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4-037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处于论

证阶段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确保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

简称：云南铜业，股票代码：000878）自 2014年 4月 17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4

年 4月 17日披露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详细内容已于同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目前该事项尚在筹划中，具有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年 5月 2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43� � �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4-024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注塑系统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4 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丽盈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丽盈 " 或 " 甲方 "）于近日

与 Husky� Injection� Molding� Systems� Ltd.（以下简称 "Husky"或 " 乙方 "） 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BS20140326、BS20140508 的注塑系统采购合同， 合同的金额分别为 1,140,000 美元、1,020,000

美元，合计采购总金额为 2,160,000美元，本次合同签订的相关事项如下：

一、合同交易对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Husky� Injection� Molding� Systems� Ltd.

赫斯基注塑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John� Galt

公司注册号：001758441

主营业务： 设计、制造、销售各类注塑机、热流道、机械手、模具和集成系统。

注册地址： 500� Queen� Street� South,� Bolton,� Ontario,� Canada,� M6G� 1R7

Husky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及占公司同类业务的比重。

2013 年 Husky 与公司（含子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合计 1,242,750 美元，占公司

（含子公司）同类业务比重为 55.19%。

3、履约能力分析

Husky是全球最大的注塑设备、模具和服务提供商之一，设计并制造各类注塑机、热流道、

机械手、模具和集成系统。赫斯基所生产的设备可用于制造各类塑料制品，如饮料瓶和瓶盖、食

品容器、汽车组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 其在全球拥有 40多个销售和服务办事处，能为 100多

个国家 / 地区的客户提供支持，在加拿大、美国、卢森堡、奥地利和中国设有生产基地，具有提

供该合同标的物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BS20140326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的产品

壹套注塑系统，包括一套模具 A、壹台赫斯基 Hylectric注塑机 、壹台赫斯基热流道温控箱

、壹套赫斯基辅助设备（包括原料上料机、色母混料机和冰水机 、壹套智能机器人，模外冷却

设备，合盖设备壹台、传送带等）

2、交易价格

合同的总价为 1,140,000.00�美元 [壹佰壹拾肆万美元]

3、付款方式及金额

（1）第一笔定金为 （$399,000.00）美元（叁拾玖万玖千美元）、相当于购买价格 35%� 的

付款应于 合同签署后的两个星期或之前支付。

（2） 第二笔金额为（$627,000.00）美元（陆拾贰万柒千美元）、相当于购买价格 55%� 的

付款应于 "设备 "装运之前支付。

（3）最后一笔金额为 （$114,000.00）美元（拾壹万肆仟美元）、相当于购买价格 10%� 的

付款应于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 30�天支付，但不迟于发运日 60�天内支付。

4、协议签署日期：2014�年 5�月 19�日

5、生效日期及条件：一经双方签署，合同立即生效

6、合同的履行期限

乙方将在收到甲方定金及产品图纸及样品确认后 34�周内交货。

乙方对该注塑系统的质量保证期为 13-37 个月（不同配件，按具体约定），质量保证期自

该注塑系统及相关配套设备和模具的验收通过之日起。

7、违约责任

在收到甲方定金及产品图纸及样品确认后 34�周内交货。 由于乙方的原因造成系统无法

在 34�周内运到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物流园区，甲方有权进行索赔，超过此期限以后，每延迟一

天按合同金额的 0.1%索赔，但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无法按时交付，此条款将无效。

如果由于设备缺陷导致的实际生产能力低于设计能力， 乙方有义务全力改善并达到性能

要求或者由甲方进行重新设计，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如最终未能达到设计要求，甲方有权进

行索赔，产能每低于 5%，赔偿金额为未达到该产能的设备金额的 1%。 本合同下的所有累计赔

偿金额不超过该引起索赔设备金额的 5%。

8、仲裁

本合同受 [中国]�法律的管辖。 由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无法以双方协定方式

解决的所有争议，将提交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 将根据申

请仲裁之时有效的 HKIAC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可由具

有管辖权的法院执行。 仲裁员无权判决超过补偿性赔偿的因果赔偿、惩罚性赔偿或其他赔偿，

对此，各方放弃任何索赔，且该放弃行为不可撤销。如果双方平摊仲裁员的费用和报酬，则各方

将自行承担与仲裁相关的费用。 双方及其代表、其他参与者以及仲裁员将对仲裁的存在、内容

及结果严格保密。

（二）BS20140508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的产品

壹套注塑系统，包括一套模具 B、壹台赫斯基 Hylectric 吨注塑机、壹台赫斯基热流道温控

箱、壹套赫斯基辅助设备（含原料上料机、色母混料机和冰水机、壹套智能机器人，模外冷却设

备，合盖设备以及壹台传送带等）。

2、交易价格

合同的总价为 1,020,000.00�美元[壹佰零贰万美元]

3、付款方式及金额：

（1）第一笔定金为 （$357,000.00） 美元（叁拾伍万柒千美元）、相当于购买价格 35%�的

付款应于合同签署后的两个星期或之前支付。

（2）第二笔金额为 （$561,000.00） 美元（伍拾陆万壹千美元）、相当于购买价格 55%�的

付款应于 "设备 "装运之前支付。

（3）最后一笔金额为 （$102,000.00） 美元（壹拾万零贰仟美元）、相当于购买价格 10%�

的付款应于安装调试后 30�天支付，但不迟于发运日 60天内支付。

4、协议签署日期：2014�年 5�月 19�日

5、生效日期及条件：一经双方签署，合同立即生效

6、合同的履行期限

乙方将在收到甲方定金及产品图纸及样品确认后 31�周内交货。

乙方对该注塑系统的质量保证期为 13-37 个月（不同配件，按具体约定），质量保证期自

该注塑系统及相关配套设备和模具的验收通过之日起。

7、违约责任

在收到甲方定金及产品图纸及样品确认后 31�周内交货。 由于乙方的原因造成系统无法

在 31周内运到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物流园区，甲方有权进行索赔，超过此期限以后，每延迟一天

按合同金额的 0.1%索赔，但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无法按时交付，此条款将无效。

如果由于设备缺陷导致的实际生产能力低于设计能力， 乙方有义务全力改善并达到性能

要求或者由甲方进行重新设计，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如最终未能达到设计要求，甲方有权进

行索赔，产能每低于 5%，赔偿金额为未达到该产能的设备金额的 1%。 本合同下的所有累计赔

偿金额不超过该引起索赔设备金额的 5%。

8、仲裁

本合同受 [中国]�法律的管辖。 由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无法以双方协定方式

解决的所有争议，将提交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将根据申请

仲裁之时有效的 HKIAC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可由具有

管辖权的法院执行。 仲裁员无权判决超过补偿性赔偿的因果赔偿、惩罚性赔偿或其他赔偿，对

此，各方放弃任何索赔，且该放弃行为不可撤销。如果双方平摊仲裁员的费用和报酬，则各方将

自行承担与仲裁相关的费用。 双方及其代表、其他参与者以及仲裁员将对仲裁的存在、内容及

结果严格保密。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上述注塑系统的采购是公司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州丽盈塑料

有限公司时尚消费品塑料包装、灌装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内容之一，该注塑系统主要是用于食

品包装的开发及生产，产能每小时不低于一万套。

2、该注塑系统配套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实现模外冷却、自动合盖、按要求排列顺序等动作，

缩短成型周期的同时提升工序自动化水平。该注塑系统的应用，将实现公司注塑生产线的进一

步升级，提高公司注塑设备自动化程度、生产效率、产品的品质，有效节约生产成本，从而增强

公司的盈利能力，提高收益水平。

3、该合同的实施将为公司进一步扩大高端食品塑料包装市场份额奠定基础。

4、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对上

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四、风险提示

1、履约风险

尽管本合同中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

预计的或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电力中断、战争、火灾、水灾、自然灾害、罢工或其他劳动争议、

社会动荡、政府机构法令、天灾、无法或延迟运输或供应、或原材料匮乏，乙方将不承担责任。

2、产能消化风险

该注塑系统的采购是基于公司客户业务需求及订单计划确定的， 由于该注塑系统的模具

是客户专用模具，如果客户业务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将可能导致短期产能闲置，如客户订单达不

到其计划量，客户承诺将承担相应模具费用，该注塑系统应用面较广，可通过开发其他新产品

来保证该产能利用。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丽盈与乙方签订的《BS20140508模具和设备采购合同》；

（2）广州丽盈与乙方签订的《BS20140326模具和设备采购合同》。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260� � �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2014-035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的补充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0)及《关于收购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85.6%股权、收购德国 SkyTRAC/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2)，公司拟分别收购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航空发动机公司 85.6%的股权、德国 SkyTRAC/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

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交易价格分别为 3,131,913.44瑞士法郎、2,520,000欧元，参照 2014

年 5月 19日的汇率中间价，上述交易价格折合人民币分别为 21,886,124.31 元、21,283,164.00

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详细了解本次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

息披露要求，现就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补充披露信息以加黑字体列示)：

一、AeroSteyr� Rotary� Sàrl的基本情况及设立背景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AeroSteyr� Rotary� Sàrl；

2、注册资本：2万瑞士法郎(以公告日的汇率中间价计算，折合人民币 139,878元)；

3、注册地址：瑞士；

4、经营范围：(瑞士乃至欧洲范围内)收购企业资产；收购、持有和出售其他公司的股份；

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

元

)

实缴出资额

(

元

)

持股比例

1

伊立浦国际 货币

瑞士法郎

20,000

(

折合人民币

139,878

元

)

瑞士法郎

20,000

(

折合人民币

139,878

元

)

100%

合计

瑞士法郎

20,000

(

折合人民币

139,878

元

)

瑞士法郎

20,000

(

折合人民币

139,878

元

)

100%

(二)设立背景

公司于 2013年 8月提出了通用航空业务未来 5年的发展战略规划目标，计划从 2014 年

开始的 5年内，实施并完成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成为新一代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无人机领域的

全球制造商。

AeroSteyr� Rotary� Sàrl 作为公司共轴双旋翼直升机和无人机业务板块的国际运作平台

之一，其设立能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在通用航空领域内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海外市

场的最新信息，如充分利用所在地瑞士的战略性地理位置和税收等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

将增强公司国际竞争力，并可以以最快速度深度开发欧洲这一重要区域性市场，为公司后续

的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促进公司快速、可持续发展。

二、Mistral� Engines� SA航空发动机公司的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Mistral Engines SA

成立日期

2001

年

5

月

23

日

注册地

chemin J.-Ph.-De-Sauvage 37

注册资本 瑞士法郎

2,413,712.20(

以公告日的汇率中间价计算，折合人民币

16,881,261.76

元

)

营业执照注册号

CHE-109.047.215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 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及销售飞机的发动机

/

引擎

主要负责人

Gelès Claude

、

Herrmann Robert

、

Schneider Hans

2、基本财务状况

MESA2013年度及 2014年 1月 31日的基本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瑞士法郎

项目

2014

年

1

月

2013

年度

资产总计

2,291,583.02 2,172,722.65

负债总计

1,074,043.12 903,421.09

净资产

1,217,539.90 1,269,301.56

营业收入

0.00 246,411.00

营业利润

-51,761.66 -621,290.66

净利润

-51,761.66 -491,285.014

以公告日的汇率中间价计算的财务数据对照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1

月

2013

年度

资产总计

16,027,102.48 15,195,804.94

负债总计

7,511,750.18 6,318,436.76

净资产

8,515,352.31 8,877,368.18

营业收入

0.00 1,723,373.89

营业利润

-362,015.87 -4,345,244.75

净利润

-362,015.87 -3,435,998.26

三、关于收购Mistral� Engines� SA股权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 2点“交易金额之(2)附加费用”

a)若MESA的引擎取得 FAA或 EASA的认证，则应向出售股东额外支付 603,428.05 瑞士

法郎(以公告日的汇率中间价计算，折合人民币 4,220,315.44元)；且

b)如果在 2025年 1月 31日以前产生任何商业销售收入，则应向出售股东支付金额相当

于商业销售收入的 10%，但该金额以 3,085,931.00 瑞士法郎(以公告日的汇率中间价计算，折

合人民币 21,582,692.82元)为上限。

四、关于对收购事项的进一步说明

1、收购瑞士MESA85.6%股权事项

Mistral� Engines� SA是一家以航空转子发动机研发为主的科技公司， 其法定财务年度为

自 10月 1日至次年 9月 30止。根据瑞士日内瓦州财政部之州税务管理部门官方资料数据显

示，Mistral� Engines� SA自 2006 财政年度至 2013 财政年度的累计投入(主要用于研发)不低于

23,488,435 瑞士法郎 (详细投入列示于下表)， 按照公告日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 164,275,766

元，因欧洲金融危机及经济下滑，MESA 也不可避免的陷入财政危机。 公司以人民币 21,886,

124.31 元，约合 MESA 一年的研发投入，收购 85.6%控股权后，不仅拯救了该研发项目，也获

得了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迅速组织中外团队开展工作，继续加大研发投

入，提升商业计划目标，加快在 FAA 或 EASA 适航取证工作进度，完成后予以资本化计入公

司资产。

年度 金额

@(

瑞士法郎

)

金额

@(

以公告日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

)

2013

年度

(12/13) 505,209 3,533,381

2012

年度

(11/12) 575,730 4,026,598

2011

年度

(10/11) 20,596 144,046

2010

年度

(09/10) 9,090,607 63,578,796

2009

年度

(08/09) 4,436,426 31,027,920

2008

年度

(07/08) 3,845,972 26,898,344

2007

年度

(06/07) 3,052,535 21,349,125

2006

年度

(05/06) 1,961,360 13,717,556

总计

23,488,435 164,275,766

2、收购德国 SkyTRAC/SkyRIDER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事项

SkyTRAC/SkyRIDER 项目已经完成三种设计的共轴双旋翼原型机，用于测试、试飞和

适航认证部分已经达到 2,000小时的飞行时数，其基于共轴双旋翼成熟技术平台所带来的安

全性和经济性良好，取得了德国联邦航空局 LBA 的认证(1969 年，认证号 3002)和 FAA 的认

证(1972年，认证号 H5EU)。

早年由慕尼黑 Peter&Zabransky工程师事务所出具的对项目包括设计、材料试验结果、组

件试验结果、技术试验结果和系统试验结果及与之对应的必需的检测装置、旋翼系统、飞机

骨架和控制系统、减速器等、飞行试验(含审批阶段)及适航取证的价值估值为 1 亿元德国马

克，约折合该时点人民币 5亿元。上述每个机型研发设计直至完成适航取证，按照现在常规的

超轻型直升机研发投资强度不会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至 1亿元， 而 SkyTrac 项目中有飞行

记录的飞行试验时间已达到 2,000 飞行小时以上， 仅飞行试验一项成本已经超过人民币 3,

000万元。

对该项目，公司欧洲团队跟踪洽商收购多年，因种种壁垒未能实现交易。 直至本次收购

标的的所有者德国籍 PETER� CHROBAK先生因自身年事已高、 身体健康等方面原因无力

推动项目实现大规模制造，最终同意与公司合作。公司非常感激 PETER� CHROBAK先生能

以折合人民币 21,283,164.00元这样友好的价格与公司达成交易， 也会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

保持持续投入，实现本项目中德交易双方共同的目标。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014年 5 月 22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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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兴业矿业：关于召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4�年 5�月 21�日上午 9�时；

（二）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76号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吉兴业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内蒙

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28,919,

1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35%；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

1、《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201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独立董事 201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审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董事 2014年度津贴的议案》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补选杨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补选解家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监事 2014年度津贴的议案》

同意 228,91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元勋、金成峰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法律意见书。

3．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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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 5月 10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年 5

月 21日上午十时在公司总部十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补选杨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补选新的独立董事，需补选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 根

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

意补选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补选杨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补选杨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426� � �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4-38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

中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公司子公司

项目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4�年 5月 20日上午 9时许，浙江中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兴

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锡林矿业 "） 项目部在采场作业时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造成 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公司及锡林矿业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成立了由多位公

司高管组成的应急指挥部指导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理工作。

目前，当地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尚无法确定该起事故对公司

经营带来的影响，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锡林矿业主营铁、锌、铋、钨等金属矿采选、销售，生产规模：72 万吨 / 年；锡林矿业 2013

年实现销售收入 25,183.99 万元（占比 30.46%），按公允价值调整后的净利润 1,840.02 万元

（占比 26.51%）。

公司对本次事故罹难工友表示哀悼。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A股证券代码：601998� � � �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4-29

H股证券代码：998� � � �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有本行 3%以上股份的股东，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通过本

行董事会向本行 2013年度股东大会提交提名袁明为本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 本行董

事会于 2014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了《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本行 201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情况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行 "）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在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C座 16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8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8,175,768,816

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 81.594250%。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和常务副董事长均因事无法出席，根据法律法规

规定，经董事会和董事长推举，会议由李庆萍董事主持，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与会股东（含授权代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 <董事会 2013年度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0,869,81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67%； 反对 1,126,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50%；弃权 3,7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8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

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二）《关于 <监事会 2013年度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0,869,81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67%； 反对 1,126,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50%；弃权 3,7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8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

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三）《关于 <中信银行 2013年年度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0,869,81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67%； 反对 1,126,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50%；弃权 3,7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8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

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四）《关于中信银行 2013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0,869,81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67%； 反对 1,126,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50%；弃权 3,7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8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

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五）《关于 <中信银行 201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5,754,81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63%； 反对 1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

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六）《关于中信银行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5,753,607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60%； 反对 15,20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4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

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七）《关于聘用 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5,754,81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63%； 反对 1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

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八）《关于申请与关联方企业 2014年度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31,325,081,973股不计入此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6,850,686,843 股，其中同意 6,850,672,843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96%；反对 1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04%；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议案

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九）《关于申请与关联方企业 2014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框架协议》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31,325,081,973股不计入此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6,850,686,843 股，其中同意 6,850,672,84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96%；反对 1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表决以普

通议案的表决方式获通过。

（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理财与投资服务框架协议》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31,325,081,973股不计入此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6,850,686,843 股，其中同意 6,850,672,843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96%；反对 1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04%；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表决

以普通议案的表决方式获通过。

（十）《关于 <中信银行 2013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0,869,81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67%； 反对 1,126,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50%；弃权 3,7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83%。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

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十一）《关于我行购买 CBD-Z15�项目部分物业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31,325,081,973股不计入此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6,850,686,843 股，其中同意 6,819,476,843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4425%；反对 1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05%；

弃权 31,19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5370%。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十二）《关于选举袁明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67,495,73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329%； 反对 8,273,08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

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议案获通过。

袁明先生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就任本行独立董事，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袁明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期间，将

执行本行 2011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政策。独立董事李哲平、邢天才、刘

淑兰、吴小庆、王联章审议此项议案时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同意该项议案。

（十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1,619,55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31%； 反对 4,149,2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6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

二，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本议案提出的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修订将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后正式生效。

（十四）《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1,619,55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31%； 反对 4,149,2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6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

二，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本议案提出的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在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后正式生效。

（十五）《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1,619,55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31%； 反对 4,149,2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6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

二，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本议案提出的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在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后正式生效。

（十六）《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175,768,816 股，其中同意 38,171,619,55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31%； 反对 4,149,2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6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

二，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本议案提出的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在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后正式生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高怡敏律师及李长辉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

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公告编号：2014-038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接到公司董事、总

经理陈永红先生关于股权质押的通知，陈永红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0万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4.29%，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质押给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龙支行，用于其融资担保，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5 月 20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陈永红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7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永红

先生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00 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4.29%，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